关于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对<关于
浦东新区36所教育公建配套学校建设情况的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的评价意见
（2016年4月7日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73次主任会议通过）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2015年11月26日，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浦东新区36所教育公建配套学校建设情况的报告》。会后，区人大常委会根据会议审议的意见和要求，向区人民政府印发审议意见（浦会书［2015］11号）。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就区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监督，并形成工作专报。
2016年2月4日，城建环保工委收到了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对〈关于浦东新区36所教育公建配套学校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经调研和讨论，城建环保工委认为：区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审议意见，各项举措较为得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聚焦难点，狠抓项目推进。区政府在抓好已经开工学校的进度和质量安全的同时，着力聚焦6所未开工学校，实施“一校一策”方案，狠抓项目推进。截至2016年3月25日，36所学校中1所竣工投入使用，32所开工。尚未开工的3所中，新场镇A-06小学和三林镇23-02幼儿园已经取得中标通知书，但由于动迁清盘原因，尚未具备进场施工条件。康桥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因土地权属复杂，经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重新办理征地手续,施工招标已完成。征收动迁方面，已完成动迁基地32个，未完成动迁的4个基地分别是新场1个、康桥1个、周浦1个、三林1个，共剩余居民107户、非居(企业)12户。二是着眼长远，完善长效机制。区政府按照“一手抓当前、一手抓长远”的要求，在“十三五”期间，对教育公建配套学校仍需加大推进力度，同时，为避免36所学校问题再次发生，区政府明确要求开发主体在地块开发时对教育公建配套用地一并收储，并由区财力按照4500元/平方统筹安排工程建设费用。
对于下一步工作，已建议一是区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着力聚焦3所未开工的学校，继续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列出征收进度和开工计划表，狠抓项目推进。相关镇按照区政府的要求，抓紧做好地块征收与清盘工作。二是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时，应当就政府财力、地块清盘难易和周边居民分布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科学合理地制定目标计划。
综上所述，城建环保工委建议主任会议同意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落实情况报告，并将该报告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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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2015

年

11

月

26

日，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

浦东新区

36

所教育公建配套学校建设情况的报告》。会后，区人大常委会根据会议审议的

意见和要求，向区人民政府印发审议意见（浦会书［

2015

］

11

号）。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

保工委就区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监督，并形成工作专报。

 

2016

年

2

月

4

日，城建环保工委收到了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对〈关于

浦东新区

36

所教育公建配套学校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经调研和讨

论，城建环保工委认为：区人民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审议意见，各项举措较为得力，

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聚焦难点，狠抓项目推进。区政府在抓好已经开工学校的进度和质量

安全的同时，着力聚焦

6

所未开工学校，实施“一校一策”方案，狠抓项目推进。截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

36

所学校中

1

所竣工投入使用，

32

所开工。尚未开工的

3

所中，新场镇

A

-

06

小学和三林镇

23

-

02

幼儿园已经取得中标通知书，但由于动迁清盘原因，尚未具备进场施工

条件。

康桥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因土地权属复杂，经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重新办理征

地手续

,

施工招标已完成

。征收动迁方面，已完成动迁基地

32

个，未完成动迁的

4

个基地分

别是新场

1

个、康桥

1

个、周浦

1

个、三林

1

个，共剩余居民

107

户、非居

(

企业

)12

户。

二是着眼长远，完善长效机制。区政府按照“一手抓当前、一手抓长远”的要求，在“十三

五”期间，对教育公建配套学校仍需加大推进力度，同时，为避免

36

所学校问题再次发生，

区政府明确要求开发主体在地块开发时对教育公建配套用地一并收储，并由区财力按照

4500

元

/

平方统筹安排工程建设费用。

 

对于下一步工作，已建议一是区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着力聚焦

3

所未开工的学校，继

续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列出征收进度和开工计

划表，狠抓项目推进。相关镇按照区政府

的要求，抓紧做好地块征收与清盘工作。二是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时，应当就

政府财力、地块清盘难易和周边居民分布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科学合理地制定目标计划。

 

综上所述，城建环保工委建议主任会议同意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落实情况报告，并将该报

告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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